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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ꎬ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权能和地

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早期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对欧洲事务缺乏参与ꎬ逐渐发展到成员

国议会的权能不断增强ꎬ开始希望积极地参与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ꎬ对欧盟事务的兴趣

也越来越浓厚ꎬ不断加强对欧盟事务的监督和审议ꎮ 成员国议会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机

构ꎬ其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ꎬ政治参与实践呈现多样化

的特点ꎬ虽然在全体会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有限ꎬ但议会间合作机制不断加强ꎮ

尽管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越来越多的权力ꎬ但其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仍面临诸多局

限和挑战ꎬ尤其是欧元区危机使成员国议会处于弱势地位ꎮ 为了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

性ꎬ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地位既是一项长期工作ꎬ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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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英国首相卡梅伦明确提出了改革欧盟的四大目标ꎬ其中一项

涉及主权和辅助性原则ꎬ特别强调要增强成员国议会的权力和作用ꎮ①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５ 月期间ꎬ丹麦议会、英国上院和荷兰下院分别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三份报告ꎬ详

细阐述了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如何增强成员国议会的作用ꎮ② 这一议题是近年来经济

危机和债务危机背景下“欧盟民主合法性”讨论的重要部分ꎮ 例如ꎬ经济治理领域出

现了诸多应对危机的新机制ꎬ不少决策多由欧元区财政部长和成员国政府做出ꎬ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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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议会难以有效发挥影响ꎮ 而欧洲议会不断增长的权能尚未完全弥补成员国议会权

力的缺失ꎮ 欧盟的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剧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如何增强欧盟

的民主合法性ꎬ如何增强公民和欧盟决策机制的联系ꎬ如何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

治体系中的地位ꎬ都成为当前欧洲学术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ꎮ 其中ꎬ成员国议会在一

体化过程中的权能演变和发展趋势、成员国议会参与监督欧盟事务的方式、成员国议

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面临的挑战、未来欧盟政治发展的方向尤其值得关注ꎮ

一　 成员国议会与欧洲一体化

成员国议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的牺牲品ꎬ或是“输家” ( ｌｏｓ￣

ｅｒ)、“迟到者”(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①ꎮ 在早期的条约中ꎬ成员国议会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ꎮ 在

成员国议会和欧共体法律制定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ꎮ 随着一体化的深入ꎬ成员

国议会逐渐意识到国家主权的丧失ꎬ开始希望积极地参与欧盟的政策制定ꎬ对欧洲事

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ꎮ 前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一次致辞中提到ꎬ至少从政治上

讲ꎬ所有成员国议会已经成为某种形式的欧洲机构ꎮ② 尽管这一说法还存在争议ꎬ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体化对成员国议会的影响以及当前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

系中的地位ꎮ

菲利普诺顿(Ｐｈｉｌｉｐ Ｎｏｒｔｏｎ)认为成员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经历了三个发

展阶段ꎮ③ 约翰欧布莱南(Ｊｏｈｎ Ｏ’Ｂｒｅｎｎａｎ)和塔皮奥劳尼奥(Ｔａｐｉｏ Ｒａｕｎｉｏ)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成员国议会对欧洲一体化的适应过程(见表 １)ꎮ 一方面ꎬ通过立

法改革修改议会的程序条例ꎻ另一方面ꎬ改变与其他机构的互动方式ꎮ 成员国议会与

一切有目的的机构一样ꎬ主动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ꎮ④ 第一阶段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至 ７０ 年代中期结束ꎮ 当时共同体的权能十分有限ꎬ主要涵盖经济和农业政策ꎮ

“卢森堡妥协”之后ꎬ理事会的决策主要基于一致同意的投票规则ꎬ每个成员国都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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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ꎮ 共同体基本上可被视作政府间组织ꎬ成员国议会并未感到主权受到威胁ꎮ 每个

成员国的多数民众都支持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ꎮ 国家利益由政府进行阐述和捍

卫ꎬ同时政府对成员国议会负责ꎮ 成员国议会在欧洲事务方面基本没有参与ꎬ对其也

缺乏兴趣ꎮ 欧洲问题在当时主要被视为“外交事务”ꎬ因此仍是行政机构的特权ꎮ① 成

员国议会在共同体的治理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ꎬ只能被动地应对一体化ꎮ

第二阶段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起至 １９９３ 年结束ꎮ 丹麦和英国加入欧共体后ꎬ

情况发生了变化ꎮ 在丹麦和英国国内ꎬ政治精英和民众相对其他成员国对一体化有更

多的犹豫ꎮ 同时ꎬ传统上议会在两国的政治体系中都占据了核心的地位ꎮ 因此ꎬ两国

议会都建立了欧洲事务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ＥＡＣ)ꎬ密切关注一体化的

发展ꎮ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内部统一市场项目启动之后ꎮ «单一欧洲法令»使共同体的

权能扩展到属于成员国权能的领域ꎬ越来越多的法规和指令开始由布鲁塞尔颁布ꎮ 部

长理事会引入了特定多数投票规则ꎬ这意味着个别成员国政府不再能阻挡理事会决策

的通过ꎮ 内部市场指令的审议和实施还增加了成员国议会的工作负担ꎮ 这些都使成

员国议会深感主权的丧失ꎮ 成员国议员意识到需要适应共同体的发展ꎬ不少成员国议

会开始进行机构改革ꎬ以应对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诸多挑战ꎮ 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

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议会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间都建立了欧洲事务委员会ꎮ 一体化的

相关问题也开始在成员国议会的辩论中出现ꎮ② 其他改革措施还包括:成员国议会拥

有获得关于欧洲事务广泛信息的权力ꎬ提高议会处理信息的能力ꎬ确立议会在国内对

欧洲事务的参与权ꎬ包括在部长理事会做出决策前针对欧洲事务起草决议的权利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ꎮ③ 成员国议会在 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ꎬ审议欧洲

事务的活动越来越多ꎬ一些议会还邀请欧洲议会议员参与成员国议会的工作ꎮ 议会之

间的合作也在此阶段展开ꎬ“欧盟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议会间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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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从 １９９３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生效开始ꎬ成员国议会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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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新的时期ꎬ被许多学者视为“解决欧盟民主赤字的重要方式”ꎮ① «马约»是欧

洲一体化中的一个里程碑ꎬ条约使用的新名称“欧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从经济一体

化向政治一体化的深入发展ꎮ 特定多数投票规则在理事会中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ꎬ

共同决策程序赋予欧洲议会在特定领域与理事会享有同等地位ꎬ条约还包括单一货币

欧元、欧盟公民身份以及逐步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等目标ꎮ 民众对一体化的疑虑

在此阶段开始上升ꎬ成员国政党对一体化的态度也出现分歧ꎮ 随着更多的权能由成员

国让渡给欧盟ꎬ民众和欧盟之间的罅隙日益加深ꎬ«马约»之后的辩论开始围绕“民主

赤字”展开ꎮ 成员国议会意识到«马约»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欧洲的政治架构ꎬ几乎所

有成员国议会都期望能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ꎮ 因此ꎬ成员国议员对欧洲事务的

关注也越来越多ꎮ② 成员国议会内部的专业委员会开始逐渐参与欧洲事务ꎬ但是专业

委员会的发展很不平衡ꎬ一些议会如芬兰和德国议会的专业委员会已逐渐制度化ꎬ而

另一些成员国议会的专业委员会仍处于边缘地位ꎬ其重要性远远弱于成员国议会中的

欧洲事务委员会ꎮ③ 除了国家层面ꎬ成员国议会的集体角色也引发了关注ꎮ «马约»有

两项关于成员国议会的声明ꎬ均是鼓励成员国议会更加深入地参与欧盟的活动ꎬ强调

加强成员国议会与欧洲议会联系的重要性ꎮ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关于“成员国议会作用”的议定书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马

约»的相关条款和用语ꎬ设立了成员国议会和欧盟机构在欧盟立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

时限ꎬ并明确了成员国议会有权获得的文件类型ꎮ 在集体角色方面ꎬ条约规定:“欧盟

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议会间大会”(ＣＯＳＡＣ)取代议会会议(Ａｓｓｉｚｅｓ)ꎮ ＣＯＳＡＣ 大会每

六个月召开一次ꎬ由轮值主席国负责召开ꎬ由成员国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代表和欧洲

议会代表共同组成ꎮ 此后的«尼斯条约»第 ２３ 号声明列出了需解决的 ４ 个重要问题ꎬ

其中 １ 个即为“欧洲框架内成员国议会的作用”ꎮ «莱肯宣言»进一步明确了关于成员

国议会贡献的问题ꎮ 此后ꎬ制宪大会上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ꎮ

被称为“议会条约”的«里斯本条约»首次正式承认成员国议会在构建欧盟民主中

的作用:“成员国议会为欧盟的有效运转作出积极的贡献”ꎮ 附于«里斯本条约»之后

的«关于成员国议会在欧洲联盟中作用的议定书»一方面增强了成员国议会对欧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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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知情权ꎬ另一方面引入了“早期预警机制”:在“黄牌程序”下ꎬ如果提案被三分之

一成员国议会①认为违反了辅助性原则ꎬ欧盟委员会须重新考虑提案ꎮ 早期预警机制

表 １　 成员国议会对欧洲一体化的适应和调整

阶段 欧洲一体化 个体角色 集体角色

第一阶段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期)

边缘和被动

政府间决策机制ꎬ成

员国政府拥有否决

权ꎻ

民众支持一体化

成员国议会内部几乎

没有变化ꎻ

成员国议员对欧洲事

务没有兴趣

第二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至 １９９３ 年)

应对挑战

共同体决策方式促进

了超国家机构的发

展ꎬ尤其是通过了«单

一欧洲法令»ꎻ

具有疑欧传统和强大

议会的丹麦和英国加

入共同体

成员国议会建立欧洲

事务委员会

１９８９ 年起召开 ＣＯＳＡＣ

大会ꎻ

１９９０ 年召开议会会议

(Ａｓｓｉｚｅｓ)

第三阶段(«马斯特里

赫特条约»之后)

解决民主赤字问题

一系列条约导致欧盟

获得了更多的决策

权ꎬ多数投票规则成

为欧盟机构的标准决

策规则ꎻ

民众对一体化的怀疑

态度逐渐上升

增强了成员国议会的

欧洲事务委员会相对

于政府的权力ꎻ

成员国议会的专业委

员会不断参与欧盟事

务ꎻ

成员国议会对欧盟事

务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成员国议会的作用被

条约正式承认:

———«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的声明ꎻ

———«阿姆斯特丹条

约»关于成员国议会

的议定书ꎻ

———«里斯本条约»关

于成员国议会的规定

及议定书

　 　 资料来源:Ｊｏｈｎ Ｏ’Ｂｒ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ｐｉｏ Ｒａｕｎｉｏ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Ｏ’Ｂｒ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ｐｉｏ Ｒａｕｎｉｏ ｅｄ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９. 作者进行了适当修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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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个成员国议会拥有 ２ 票ꎮ 在两院制体系下ꎬ每个议院拥有 １ 票ꎮ



赋予了成员国议会直接参与欧盟事务的权力ꎮ 伊恩库珀(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指出ꎬ从某种

程度上而言ꎬ成员国议会构成了欧盟虚拟的或事实上的“第三议会” (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ｔｈｉｒ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ꎮ 尽管它们并没有在一个物理空间内集会ꎬ但是成员国议会集体构成了一个

“行为体”(ｂｏｄｙ)ꎬ能够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三项议会的重要功能:立法、代表

和审议(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ꎮ 首先ꎬ成员国议会拥有了影响欧盟层面立法结果的权力ꎻ其次ꎬ

它提供了连接公民和欧盟的新渠道ꎻ最后ꎬ它建立了辩论欧盟立法提案的新平台ꎮ①

该«议定书»还对成员国议会的集体角色进行了规定ꎬ“欧洲议会应与各国议会共同就

组织与推动联盟内部有效的和定期的议会间合作做出决定”ꎮ

近几年来ꎬ在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推动下ꎬ欧盟经济治理与“经济和货币联盟”有

了进一步发展ꎬ但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却有被边缘化的趋势ꎬ民主赤字进一步加剧ꎮ 这

一背景引发了对议会权能的新一轮讨论ꎬ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成员国议会与民主合法性

的关系ꎮ ２０１１ 年底欧盟成员国围绕«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ＴＳＣＧ)进行谈判时ꎬ“在

经济和财政治理领域加强欧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的合作”的观点逐渐出现ꎮ 此后ꎬ成

员国和欧盟层面的众多行为体都表达了在该领域加强议会作用的看法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欧盟机构的五位最高“总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

斯克、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以及欧洲议会议长舒尔

茨———联合发布“五总管报告”(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希望稳步推进经济和货

币联盟建设ꎮ 其部分内容涉及加强该领域的民主负责性(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与

合法性ꎮ 该报告指出ꎬ欧盟和欧元区层面更多的职责和一体化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ꎬ

也意味着采取更好的方式分享新权力ꎬ在决策的主体、内容、时间和过程方面都需要更

多的透明度ꎮ 现在是时候审议和巩固欧盟的政治结构了ꎮ 报告建议应在成员国层面

和欧盟层面实行更多的议会参与和控制ꎬ尤其在«国别建议»、«国家改革计划»和«年

度增长调查»等方面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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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员国议会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成员国议会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呈现出多种发展趋势:成

员国议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ꎬ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ꎬ议会全会围绕

欧洲事务的辩论相对有限ꎬ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之间的合作机制不断加强ꎮ

(一) 成员国议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

在实践中ꎬ欧盟政治体系中成员国议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基于条约的规定ꎬ而是在

多种因素促进下不断调整ꎮ 这些因素包括成员国内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关系的法规

和实践、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议会被合作的文化所主导还是冲突的文化更占据优

势ꎬ以及议会间合作的状况等ꎮ 总体来看ꎬ成员国议会已经证明它们是具有高度适应

性的机构ꎬ能够有效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ꎮ① 所有成员国议会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参与欧盟决策或对本国在部长理事会的代表进行监督审议ꎮ 相关量化研究进一步确

认了这一趋势ꎬ即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成员国议会监督控制欧盟事务的水平在不断增强

(见图 １)ꎮ②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ꎬ新成员国议会在发展监督审议机制时具有 “后发优

图 １　 成员国议会监督控制欧盟事务的平均水平(１９５８－２０１０ 年)

资料来源: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ｚｅ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ｐ.６６３.

势”ꎬ这一方面得益于入盟过程的议会间合作ꎬ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向老成员国学习经

验ꎮ 比如ꎬ斯洛文尼亚议会基本上复制了芬兰议会的模式ꎬ匈牙利议会和波兰议会充

１７　 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国议会:发展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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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较了老成员国中各国议会审议机制的优势和弱点ꎮ 总体来看ꎬ新成员国议会的专

业委员会的平均水平强于老成员国ꎮ①

不少学者如扬卡尔拉斯(Ｊａｎ Ｋａｒｌａｓ)、托马斯文森(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ｚｅｎ)和卡特林

奥尔(Ｋａｔｒｉｎ Ａｕｅｌ)等人根据成员国在欧盟事务上机构的强弱将其进行分类和排序ꎮ

尽管不同学者的侧重点和选取的指标不同ꎬ排序的结果也略有不同ꎬ但是大体上的分

类比较一致ꎮ 第一类是强议会ꎬ包括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ꎬ还包括德国、荷兰与奥

地利ꎻ第二类是在欧盟事务方面机构力量较弱的议会ꎬ主要是南欧国家ꎬ包括希腊、马

耳他、塞浦路斯、西班牙ꎬ还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ꎻ第三类是介于上述两类议会之间的

成员国议会ꎬ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英国ꎻ最后ꎬ对于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ꎬ多数成员

国议会至少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属于强议会的类别ꎮ②

(二) 成员国议会的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在当前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中ꎬ１５ 个成员国实行一院制ꎬ１３ 个成员国实行两院制ꎮ

不同的成员国议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选举体制和制度框架ꎮ 此外ꎬ由于欧洲一体化

对成员国的影响也并非是单一的ꎬ而是在不同的政体中根据议会的地位和权能有不同

的表现ꎬ因此ꎬ成员国议会对欧洲一体化挑战的应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ꎮ 其应对的主

要方式如下: 第一ꎬ辅助性审议机制ꎬ如果成员国议会认为欧盟立法草案不符合辅助

性原则ꎬ可以在 ８ 周之内提交“合理意见”(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ꎻ第二ꎬ监督和审议部长

及政府首脑(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ꎻ第三ꎬ与欧盟委员会进行政治对话(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ꎻ第四ꎬ与欧洲议会进行多种形式的议会间合作ꎮ 监督审议部长及政府首脑

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ꎬ主要是通过诸如听证会、辩论、决议和授权等措施来施加影响ꎮ

除了正式渠道外ꎬ非正式渠道和政党层面的监督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成员国议会参与和监督欧盟事务的重点也有所不同ꎮ 一些成员国议会主要依靠

内部的欧洲事务委员会来进行监督审议ꎬ如波兰议会和匈牙利议会ꎻ而另一些成员国

议会则将监督审议权赋予所有受欧盟决策影响的专业委员会ꎬ如意大利议会、卢森堡

议会和爱尔兰议会就强调由多个相关的专业委员会来审议欧盟事务ꎮ 只有个别议会

声称它们仅通过一种方式进行审议ꎬ或者是向参与谈判的部长授权ꎬ或者是仅依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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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审议ꎬ大多数成员国议会实行的是混合体系ꎮ① 一些成员国在峰会前召开全体

会议进行辩论ꎬ另一些成员国则在峰会后进行议会委员会辩论ꎮ② 艾伦玛丝登布洛

克(Ｅｌｌｅｎ Ｍａｓｔｅｎｂｒｏｅｋ)等人的研究指出ꎬ事后审议通常是低调审议ꎬ主要目的是收集

信息和确立立场ꎻ在审议领域ꎬ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积极ꎮ③ 总体来看ꎬ不同成员国议会

的实践极为不同ꎮ 多种因素造成实践的千差万别ꎮ 对丹麦议会(对欧洲议会持怀疑

态度)和德国议会(对欧洲议会持欢迎态度)的比较研究发现ꎬ议会政党越支持欧洲议

会ꎬ越不会将欧洲议会视为竞争者ꎬ其加强成员国议会监督欧盟事务的需求就越弱ꎮ

德国联邦议会审议权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ꎮ④

(三)成员国议会在全体会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有限

与成员国议会强调议会委员会在监督审议欧洲事务上的作用不同ꎬ议会在全体会

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非常有限ꎬ尽管一些比较重要的欧盟议题ꎬ如财政框架、

改革条约、欧洲理事会会议等确实会引发成员国议会全会的辩论ꎮ 卡特林奥尔和塔

皮奥劳尼奥对芬兰议会、法国国民议会、德国联邦议会和英国下院的比较研究发现ꎬ

德国联邦议会辩论欧洲事务相对最多ꎬ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期间ꎬ大约 ２０％的全会日都有关

于欧洲事务的辩论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３０％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期间平均每年

有 ４２ 次关于欧洲事务的辩论ꎮ 而对法国国民议会、芬兰议会和英国下院来说ꎬ欧洲事

务出现在全会议程上的频率较少ꎮ 就议题看ꎬ德国联邦议会常常就欧盟立法和政策展

开辩论ꎻ法国国民议会和英国下院也在全会上辩论一般的欧洲问题ꎬ尽管并不频繁ꎻ而

芬兰议会多辩论属于“高政治”领域的事务ꎬ一般的欧洲政策主要由议会委员会来处

理ꎮ⑤

成员国议会较少选择在全体会议中辩论欧洲事务的主要原因是政党基于选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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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策略选择ꎮ 专家调查和民意测验的数据显示ꎬ在欧盟范围内ꎬ政党在欧洲一体化

问题上的分歧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左右分野ꎮ 在政党内部ꎬ选举产生的代表相对于选民

更支持一体化ꎮ 因此ꎬ政党领袖出于选举动机会尽量边缘化欧洲问题ꎬ相对更关注国

内的社会经济问题ꎬ以避免引起选民的不满ꎮ 换句话说ꎬ避免在全会上辩论欧洲问题

是以选举成功为主要目标的政党的理性选择ꎮ “打欧盟牌”策略充满风险ꎬ其成功与

否取决于政党在欧洲一体化上的团结程度和潜在的政治文化因素ꎮ 此外ꎬ许多成员国

政府和政党不断地通过在欧洲事务委员会中进行秘密的跨党派合作使欧洲问题“去

政治化”ꎬ其目的在于构建国内一体化政策的共识ꎮ①

(四)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的议会间合作不断加强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成员国议会参与影响欧盟事务的新渠道在不断完善ꎬ成员国议

会与欧洲议会之间已经建立了多种联系和对话机制ꎬ涉及越来越广泛的领域ꎮ 除了前

文提到的 ＣＯＳＡＣ 大会ꎬ还有欧盟议长会议(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ＥＵ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议会委员会联合会议(Ｊｏｉｎｔ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政党间交流、议会间信息交换数

据库(ＩＰＥＸ)等方式ꎮ 近年来ꎬ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ＣＦＳＰ)及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ＣＳＤＰ)领域、经济和财政治理领域也召开了议会间大会ꎬ被称为“第二代议会间论

坛”ꎮ 不少成员国议会都在布鲁塞尔设立了联络办公室ꎬ一方面为本国议会收集信

息ꎬ另一方面帮助本国议会与欧洲议会之间实现更好的沟通ꎮ

多个实例显示ꎬ议会间合作机制已经成为议会相互学习和分享经验的重要平

台ꎮ② 比如ꎬ英国议会通过 ＣＯＳＡＣ 大会从荷兰议会学到经验ꎬ开始认真参照欧盟委员

会的年度工作计划ꎬ关注特别感兴趣的领域ꎮ 英国议会还学习其他国家议会的经验ꎬ

在理事会召开会议前就对英国各部大臣的工作进行审议ꎬ而不是在会议结束后再进行

辩论ꎮ③ 再如ꎬ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２４ 日期间召开的 ＣＯＳＡＣ 大会上ꎬ反对“在自由开业

与自由提供服务框架下采取集体行动权利”法规草案(Ｄｒａｆ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又被称为 Ｍｏｎｔｉ ＩＩ 法规)的信息得到了广泛传播ꎮ

轮值主席国丹麦议会将其“合理意见”翻译成英文ꎬ在 ＣＯＳＡＣ 大会上分发至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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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议会的代表团手中ꎮ 在会议间歇ꎬ丹麦议员向其他成员国议会代表提出了法规草案

的相关问题ꎮ 这促使了其他议会采取行动ꎬ为最终首个“黄牌程序”的启动奠定了基

础ꎮ①

三　 成员国议会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虽然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ꎬ但是ꎬ在实践中ꎬ

成员国议会在参与欧盟立法和监督欧盟事务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ꎮ

(一)成员国议会参与欧盟立法面临诸多限制

在实践中ꎬ成员国议会议员参与欧盟立法常常面临高额成本ꎬ既需要欧盟复杂决

策体系的知识ꎬ又需要具体立法的相关信息ꎬ同时还需要充分的时间保证ꎬ但是很多成

员国议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ꎮ 同时ꎬ近年来ꎬ欧盟立法程序已经发生了变革ꎬ由欧洲议

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之间进行的非正式的“三方会谈”(Ｔｒｉｌｏｇｕｅｓ)大量出现ꎬ

一方面ꎬ立法过程中的诸多信息都未公开ꎬ另一方面ꎬ立法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逐渐缩

短ꎬ这些都使得成员国议会难以对欧盟立法程序进行有效审议ꎮ② 里克德勒伊特

(Ｒｉｋ ｄｅ Ｒｕｉｔｅｒ)关注普通立法程序中成员国议会与欧盟事务的关系ꎬ其通过分析荷兰

和英国下院的 ２９３ 个指令发现:立法程序在欧盟层面谈判的时间越长ꎬ公布的材料越

多ꎬ受到的媒体关注越多ꎬ同时在立法程序的“二读”和“三读”阶段没有非正式的“三

方会谈”出现ꎬ成员国议会对这种程序监督得更好ꎬ反之ꎬ成员国议会参与欧盟立法的

影响非常有限ꎮ③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ꎬ “黄牌程序”仅仅启动了两次ꎮ 第一次是针对“Ｍｏｎｔｉ

ＩＩ 法规”ꎬ最终欧盟委员会取消了立法提案ꎮ 第二次是针对设立“欧洲公诉人办公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ꎬＥＰＰＯ)的动议ꎬ最终欧盟委员会仍然保留了立法

提案ꎮ 一些学者认为早期预警机制的影响十分有限:一方面ꎬ在较短期限内ꎬ成员国议

会要达到一定数量的票数难度很大ꎻ另一方面ꎬ议会民主政体下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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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ｒ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ｃ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ＬＳＥ Ｂｌｏｇꎬ ２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ｅｕｒｏｐｐ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３ /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ｙｅｌｌｏｗ－ｃａｒｄ－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ａｃ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ｕ－ｐｏｌｉｃ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关于“三方会谈”的不利影响ꎬ参见张磊:“欧盟共同决策程序的变革———以‘三方会谈’为例”ꎬ«欧洲研
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８８－１０４ 页ꎮ

Ｒｉｋ ｄｅ Ｒｕｉｔｅｒꎬ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ｄ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８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１９６－１２１２.



的混合也使得早期预警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ꎮ① 议会的资源、内部分工和议会之间

的协调等机构因素ꎬ以及成员国议会的政治动机都会影响其参与早期预警机制的效

果ꎮ② 还有学者指出ꎬ早期预警机制并没有提供对欧盟层面具有直接政策影响的方

式ꎬ因为成员国议会只有“支持或反对”两个选择ꎬ同时还被限制在辅助性原则之内ꎮ③

彼德马切伊卡钦斯基(Ｐｉｏｔｒ Ｍａｃｉｅｊ Ｋａｃｚｙńｓｋｉ)表示ꎬ«里斯本条约»对成员国议会

权能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ꎬ究竟多少权能属于单个成员国议会ꎬ多少权能要求成

员国议会的集体行动? 他认为«里斯本条约»的“黄牌程序”和“橙牌程序”在事实上

就需要成员国议会的集体行动ꎬ否则它们仍然是欧盟决策过程中的“纸老虎”ꎮ④

(二) 欧元区危机的应对机制使成员国议会处于弱势地位

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ꎬ成员国开始不断地就经济治理达成新的协议ꎬ以增强

欧盟的经济和预算协调ꎮ 欧元区危机的应对机制对成员国议会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首

先ꎬ行政机构的力量进一步增强ꎬ欧洲理事会已不仅仅关注长期问题ꎬ而是逐渐参与到

决策过程中ꎬ比如谈判«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ꎬ决定在债券市场以高利率救助某成

员国ꎬ欧元区峰会已逐渐成为经济政府ꎻ⑤其次ꎬ在欧元区危机背景下ꎬ许多决策不仅

在行政机构主导和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做出ꎬ使得成员国议会难以参与ꎬ而且新的经济

治理的核心工具直接影响了成员国议会的预算主权ꎮ 财政上受到威胁的议会不仅失

去了部分自由ꎬ而且要履行严格的义务巩固本国的财政ꎬ因为这是该国接受财政支持

的条件ꎻ最后ꎬ部分措施处于欧盟的立法框架之外(见表 ２)ꎬ一些成员国将政府间协议

视为“外交政策”而不是欧盟政策ꎬ限制成员国议会的参与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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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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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ꎬ ｐ.３２５.

Ｋａｔｊａｎａ Ｇａｔｔｅ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Ｈｅｆｆｔｌ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３０５－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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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３０３－３２１.

Ｐｉｏｔｒ Ｍａｃｉｅｊ Ｋａｃｚｙńｓｋｉꎬ “Ｐａｐｅｒ Ｔｉｇｅｒｓ ｏｒ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Ｌｉｓｂ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ＣＥＰ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Ｈｅｆｆｔｌｅｒꎬ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Ｋｒｅｉｌｉｎｇｅｒꎬ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ｚｅｎｂｅｒｇ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ｅｓｓｅｌ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Ｋａｔｒｉｎ Ａｕｅｌ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ｉｎｇ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ｉｍｅｓ”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３７５－３９５.



表 ２　 危机管理和经济治理改革(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工具 欧盟法律框架内 成员国议会的作用

欧洲金融监管:欧洲系统性风

险委员会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Ｂｏａｒｄꎬ ＥＳＲＢ) 和欧洲金

融监管体系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ꎬ ＥＳＦＳ)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ꎬ ＥＦＳＭ)

欧洲经济政策协调:欧洲学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六部立

法(Ｓｉｘ－Ｐａｃｋ)、两部立法(Ｔｗｏ
－Ｐａｃｋ)

以欧盟二级立法为基础ꎮ
参与者:欧盟成员国

欧盟委员会参与确定欧盟的基

本政策目标ꎬ涉及«国家改革

计 划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ｓ) 和 «稳定与趋同计

划»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成员国议会实施国内审议程序

和辅助性控制机制

工具 欧盟法律框架外 成员国议会的作用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ＥＦＳＦ)

欧元区国家的私营公司ꎻ
欧盟委员会参与实施 (有条

件)

欧洲稳定机制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ＥＳＭ)

欧元区国家的政府间组织ꎻ
其确立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欧

盟条约有限的改变ꎻ
欧盟委员会参与实施 (有条

件)

«欧元附加条约» (Ｅｕｒｏ－Ｐｌｕｓ－
Ｐａｃｔ)

政府间协议ꎻ
欧元区国家和保加利亚、丹麦、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

尼亚通过ꎻ
欧盟委员会参与监管

«稳 定、 协 调 与 治 理 条 约 »
(ＴＳＣＧ)

政府间条约ꎻ
除捷克和英国之外的所有欧盟

成员国签订ꎻ
欧盟委员会参与监管ꎻ
有义务引入国家债务刹车ꎬ服
从欧洲法院的管辖

成员国议会批准所有欧盟法律

框架之外的新条约ꎬ但是能否

参与决策取决于特定的程序ꎻ
一般的审议程序并不一定适用

　 　 资料来源:Ｋａｔｒｉｎ Ａｕｅｌ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ｉｎｇ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ｉｍｅｓ”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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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欧元区危机的应对机制对成员国议会来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领域ꎮ 欧

盟机构和成员国的动议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的立法范畴ꎬ«里斯本条约»为成员国议

会提供的参与机制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ꎮ 欧盟的经济治理引发了新一轮成员国议会

内部工作程序的调整ꎮ 一些成员国通过法律修正案ꎬ修改议会的程序条例ꎬ一些成员

国议会则加大了对欧洲理事会会议和欧元区峰会的审议力度ꎮ 但是ꎬ成员国议会的发

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ꎬ其在很多情况下对经济治理的控制仍然非常有限ꎮ①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ꎬ在欧盟成员国共计 ５１ 个«稳定与趋同计划»和«国家改革计划»中ꎬ只有 ２８ 个

计划有成员国议会的参与ꎮ ２０１５ 年ꎬ在 ５４ 个相关计划中ꎬ只有 ２７ 个计划有成员国议

会的参与ꎮ② 许多成员国议会指出ꎬ缺乏对欧洲学期的有效审议程序ꎮ 比如荷兰议会

就呼吁增强欧盟预算成员国支出的透明度ꎮ③

(三)议会间合作机制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虽然议会间合作机制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发挥着网络平台、信息交流和

资源共享作用ꎬ但是它们不是决策机构ꎬ会议达成的文件也没有法律约束力ꎮ 在实践

中ꎬ议会间合作机制仍然面临诸多挑战ꎮ 第一ꎬ议会间合作机制的成效有待提高ꎮ 伊

恩库珀对季节工人指令(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进行的案例研究发现ꎬ虽然多层

议会作为一个审议领域ꎬ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可就公众关注的政策问题交换意见ꎬ

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但是ꎬ相对而言ꎬ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之间缺乏有实质意

义的互动ꎬ多层议会领域仍然在发展中ꎮ④ 此外ꎬ一些议会间合作的组织和效率还有

待进一步改进ꎮ 比如波兰议员认为 ＣＯＳＡＣ 大会的议程应当更加聚焦ꎮ 丹麦议员建议

ＣＯＳＡＣ 主席任职 ２－３ 年ꎬ以保证有更好的连续性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实行轮值主席制

度ꎮ⑤ 还有一些成员国议员认为 ＣＯＳＡＣ 大会、议会间委员会会议、议会间联合会议等

不同会议形式讨论的议程存在交叉重复ꎮ⑥ 第二ꎬ议会间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困难ꎮ

首先ꎬ作为议会间合作的重要形式ꎬＣＯＳＡＣ 并未引起成员国议会的足够重视ꎮ 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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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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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派遣参加 ＣＯＳＡＣ 会议的代表人数参差不齐ꎮ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ꎬ只有个别成员

国议会派遣 ６ 名代表参加ꎬ一些成员国平均派遣 ２ 名代表参加ꎮ① 其次ꎬ与成为议会

间信息交流和辩论的空间这一主要目的相悖ꎬ现在的议会间大会更多的成为欧洲行政

机构向议员传递观点的论坛ꎮ 总理、部长、欧盟委员会成员、其他行政分支的代表占据

了发言人数的三分之二ꎬ只有大约 １６％的发言人是议员ꎮ② 最后ꎬ在债务危机持续数

年的大环境下ꎬ议会间合作因花费较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ꎮ③ 第三ꎬ成员国议会和

欧洲议会之间的冲突也不利于议会间合作机制的发展ꎮ 一些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

之间相互不信任ꎮ④ 在部分成员国议会看来ꎬ欧洲议会是民主合法性问题的一部分而

不是提供解决办法的机构ꎮ 就决策机制和辅助性原则而言ꎬ成员国议会希望一致同意

的投票规则适用得更为频繁ꎬ欧洲议会则希望共同决策程序使用得越多越好ꎻ成员国

议会关注辅助性原则ꎬ而欧洲议会则可能对违反辅助性原则的立法提案持支持态

度ꎮ⑤ 还有研究指出ꎬ成员国议会与欧洲议会之间在诸如代议制、主权和民主等根本

性问题上存在冲突ꎮ⑥ 此外ꎬ是否建立一个由成员国议会组成的新代议机构的观点被

不断提及ꎮ 比如查尔斯格兰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ａｎｔ)建议在欧盟层面建立成员国议会论

坛ꎬ监督审议欧洲理事会ꎬ针对欧盟和欧元区治理进行质询和撰写报告ꎬ对外交和防务

政策提出挑战ꎮ⑦ 而在欧洲议会议员看来ꎬ建立由成员国议会议员组成的新机构毫无

必要ꎮ⑧

四　 小结:未来的发展方向

议会在构建欧洲公民和欧盟决策机制的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欧洲一体

化的不断发展ꎬ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防务政策方面的动议都需要议会的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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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ꎮ 总体来看ꎬ虽然欧盟条约不断赋予成员国议会新的权能ꎬ成员国议会已经逐渐学

会“玩欧洲游戏”(ｐｌａ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ａｍｅ)ꎬ但是在实践中成员国议会能够对欧盟决策发

挥的影响仍然受到诸多限制ꎬ其在整个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有上升的空

间ꎮ 为了进一步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ꎬ不断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地位既是一

项长期工作ꎬ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但是ꎬ成员国议会的介入将会使本已非常复杂的

欧盟政治体系变得更加繁杂ꎮ 短期内比较现实的方案是ꎬ每个成员国议会利用自身的

政治传统做好监督审议欧洲事务的工作ꎬ同时不断加强与欧洲议会以及其他成员国议

会的多重联系ꎬ以更好地掌握信息和分享经验、参与欧盟立法ꎮ

针对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欧盟改革要求ꎬ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的欧盟峰会给出了妥协

方案ꎬ其中涉及成员国议会权能的一项内容是ꎬ未来成员国议会将有权阻止欧盟法律ꎬ

即所谓的 “红牌程序”ꎬ需要 ５５％的欧盟成员国议会同意才能实现ꎮ① 不少学者指出ꎬ

“红牌程序”门槛过高ꎬ在实践中影响有限ꎮ② 实际上ꎬ在近年来关于成员国议会权能

的讨论中ꎬ呼声较高的要求是改革“黄牌程序”和引入“绿牌程序”ꎮ 比如英国上院

２０１４ 年的报告要求改善现存的“黄牌程序”机制:第一ꎬ扩大“黄牌程序”的使用范围ꎬ

包括比例原则ꎻ第二ꎬ延长期限ꎬ将 ８ 周延长至 １２ 或 １６ 周ꎻ第三ꎬ黄牌程序启动后ꎬ欧

盟委员会应当撤销或从根本上修改提案ꎮ③ ＣＯＳＡＣ 大会的第 ２３ 次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２４ 次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专门讨论了议会审议的未来ꎮ 大多数成员国议会都

支持在不修改现有条约的前提下引入“绿牌程序”ꎮ “绿牌程序”应成为向欧盟委员会

建议新的立法提案或修改现存立法的工具ꎮ 但对于门槛究竟是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

一并没有一致的看法ꎮ 大多数成员国指出ꎬ即使未达到法定的门槛ꎬ这些意见也应呈

送欧盟委员会ꎬ只是不作为绿牌程序的意见而已ꎮ④

此外ꎬ由于欧盟经济治理仍在不断推进ꎬ欧洲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逐渐增

大ꎬ“欧洲学期”等新机制也正在发挥作用ꎬ如何对这些机构和机制进行监督和审议仍

是未来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丹麦议会已经提出要求:第一ꎬ成员国议会引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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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ꎬ在特定阶段对“欧洲学期”实行民主控制ꎻ第二ꎬ成员国议会

应当成为经济治理的核心ꎬ有权参与改革合约(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的起草和«国家改革

计划»的协调ꎮ① 成员国议会能否以及如何在此领域发挥作用都值得进一步讨论ꎮ

当前ꎬ多重危机考验下的欧盟困难重重ꎬ成员国和民众的疑欧情绪都有所上涨ꎬ

“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和“改革欧盟”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ꎮ 不少成员国期望一方面不

再向欧盟让渡更多的权力ꎬ另一方面加强成员国的影响ꎬ其中就包括进一步增加成员

国议会的权力ꎮ 这对成员国议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机遇ꎮ 但是ꎬ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

趋势则可能会对成员国议会的发展造成阻碍ꎬ部分政治家和民众对直接民主的推崇将

会损害代议制民主的精神和原则ꎮ 围绕成员国议会更深层次的讨论和思考涉及欧盟

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实践ꎮ 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公民的偏好与欧盟的决策相联

系”ꎮ 从某种意义上看ꎬ欧盟主要有三种渠道:第一是通过欧洲选举由欧洲议会议员

代表公民的利益ꎻ第二是通过成员国政府在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代表本国公民的

利益ꎻ第三是通过国内选举由国家议会议员代表本国公民的利益ꎮ 在这三种联系渠道

中ꎬ成员国议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员国议会不仅在国内代表公民的利益ꎬ而且对

政府进行监督审议确保其在欧盟层面更好地表达公民的偏好ꎬ同时还通过议会间合作

机制与欧洲议会分享信息和经验ꎬ从议会角度促进欧盟范围内的政策协调ꎬ使欧盟的

决策反映公民的偏好ꎮ 在当前背景下ꎬ成员国议会不仅要加强监督审议功能ꎬ还应加

强对欧洲问题的辩论ꎮ 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辩论对公民进行教育、使公民更加了解欧

洲一体化的过程ꎬ也有助于民众更加珍视代议制民主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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